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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批准、保持、扩大、缩小、暂停、恢复、撤销和注销的规定 

1 目的 

为确保有关组织能够充分了解北京九鼎国联认证有限公司（CASC）有关认证的批准、

保持、扩大、缩小、暂停、恢复、撤销和注销的条件,特制定本文件。 

2 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申请本公司 ISO9001 认证和 IATF16949 的申请组织和获证组织。 

3.1 认证资格的批准条件 

认证决定人员在以下情况时做出批准认证资格的决定； 

1) 审核组推荐批准认证资格； 

2) 经对审核资料的审查，同意审核组的推荐意见； 

3.2  认证资格的保持 

认证决定人员在以下情况时做出批准保持其认证资格的决定； 

1) 审核组推荐保持其认证资格； 

2) 经对审核资料的审查，同意审核组的推荐意见。 

3.3 认证资格的暂停 

在认证有效期内，如果发现获证组织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将暂停认证资格三个

月。 

1) 审核组提出暂停认证资格的建议； 

2) 获证组织对其获准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影响到体系认证资格的变更，且

未向 CASC 及时报告的情况； 

3) 严重违反了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规定的情况； 

4) 监督抽查和重大质量投诉中表明其产品有严重质量问题；  

5) 存在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6) 获证组织未能按期接受监督审核的情况； 

7) 未按期交纳认证费用的情况； 

8) 获证组织不能履行认证合同的其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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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  对 IATF16949 获证组织，当发生以下情况时，也将做出停权的决定： 

1)获证组织收到 OEM 的以下特殊状态通知时： 

2）获证组织发生现场变更（如关闭、所有权转移、企业的合并、收购或合资在宣
布更改后的 30 天内未向本机构通报的； 

3）发现存在有违法的问题。 

 3.4 恢复认证注册资格的条件 

在暂停期内如果获证组织针对发现的不合格或问题采取了纠正措施，则可恢复其认证

注册资格。 

3.4C  对 ISO/TS16949 的获证组织其认证资格的恢复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当因 3.3C 1）导致暂停的，则必须得到顾客对通知的撤销。 

2） 当因 3.3C 2)导致暂停的，则必须实施一个完整的审核并符合要求。 

3.5 认证资格撤销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将撤销认证注册资格。 

1) 监督中发现多个严重不合格导致质量体系运行严重失效，审核组建议撤销其认证资

格； 

2) 暂停期内，未针对发现的不合格及问题采取纠正措施的或关闭的； 

3) 由于停止提供相应产品和/或服务，质量体系停止运行一年以上； 

4) 发生了其它构成撤销认证资格的（如企业破产、企业资质的撤销、执法部门查处等）

的情况； 

3.5C 当 IATF16949 的获证组织，其 OEM 顾客其以下通知未在 4 个月内的撤销时，也应撤
销其认证资格： 

3.6 认证范围的扩大、缩小的批准条件 

获证组织申请的认证范围扩大、缩小，经审核验证后，确认其管理体系保持完整，

并继续符合注册条件。 

3.7 认证资格的注销 

根据获证方不再保持注册资格的声明，经总经理批准注销。   


